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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不正当利益政策宣导 

致各位亲爱的同事： 

公司倡导文明就岗，廉洁、诚信、正直，是我们一贯的要求和追

求的宗旨。我们希望每位同事能够坚守道德的底线廉洁自律，严格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美好生活需靠勤劳的双手自已创造，请尊

重公司赋予的职权，不要利用职务之便做出任何有损公司利益的行

为，我们希望每一个员工能捍卫住自已心底的道德底线，不要因对物

质的欲望而迷失自我。 

每个人都渴望被公平公正的对待，这样的氛围需要每一个人的共

同努力，因此公司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贪污、受贿的行为。同时如果

您发现此行为，请及时与公司总经理室主管及董事会反馈，公司一但

发现必将严肃追究，情节严重者移送法律机关处理。 

以下相关法律条文摘要，请大家仔细阅读，并且向部门内人员向

下宣导，以示警钟。 

附件：《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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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1 月 21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88 年 1 月 2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

定》中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规定，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

的，以共犯论处。 

二、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⑴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⑵个人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⑶个人贪污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悔

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

行政处分。 

⑷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二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

子，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

数额处罚。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三、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

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 

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四、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

处。 

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

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五、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处罚；受贿数额不满一

万元，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

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索贿的从

重处罚。 

 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六、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

的，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

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

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

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

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八、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

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因行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九、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

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

违法所得归私人所有的，依照本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处罚。 

十、国家工作人员在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以贪

污罪论处。 

十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

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 

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十二、贪污、挪用的公共财物一律追缴；贿赂财物及其他违法所得一律没收。 

追缴的贪污、挪用财物，退回原单位；依法不应退回原单位的，上缴国库。没收的财物收入，一

律上缴国库。 

    十三、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